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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 年财政收支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5年12月30日在神木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神木市财政局局长 杨剑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市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市 2024 年财

政收支决算(草案)报告，请予审议。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市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三

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更加积极的财

政政策，在多重困难挑战中实现财政收入平稳、支出有力、风险可

控，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相关工作完成情

况具体如下：

一、2024 年决算情况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市收入决算情况。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50.5982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40%。其中：税收收入 130.9977 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32%；非税收入 19.6005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100.91%。税收收入：增值税36.0662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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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19.8944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22%；个人所得税

5.8503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37%；资源税 25.4592 亿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99.98%；城市维护建设税 12.4510 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99.79%；房产税 1.9775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5.77%；印

花税 3.2988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2.34%；城镇土地使用税

1.9799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78%；土地增值税 6216 万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97.75%；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7111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98.92%；耕地占用税 21.5226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2.06%；

契税 9131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19%；环境保护税 2461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99.72%；其他税收收入 59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非税收入：专项收入 11.1780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79%；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9422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81%；罚没

收入 1.6428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99%；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5936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49%；其他收入 2424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99.38%。

2.全市支出决算情况。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21.5850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82%。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5380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7.91%；国防支出 240 万元，占公共预算

支出的0.01%；公共安全支出4.9137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2.22%；

教育支出 30.4560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3.74%；科学技术支

出 2.0890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9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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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82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2.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3852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9.2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事

务支出 7.9757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3.60%；节能环保事务支

出 18.9820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8.57%；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20.0973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9.07%；农林水事务支出 27.1136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2.24%；交通运输事务支出 16.1493 亿

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7.29%；资源勘探电力信息事务支出 29.4013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3.27%；商业服务业事务支出 3243 万元，

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15%；金融支出 1796 万元，占公共预算支出

的0.08%；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8796万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0.40%；

住房保障支出 8.9779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4.05%；粮油物资

储备支出完成 1703 万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08%；灾害防治及

应急管理支出完成 8.5670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3.87%；其他

支出 148 万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01%；债务付息支出 7450 万

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34%；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2 万元。

3.全市收支决算平衡情况。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0.5982 亿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47.5215 亿元，上年结余 3990 万

元，调入资金 62.7554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3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9.7843 亿元，收入总计 274.0584 亿元。全市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221.5850 亿元，加上解上级支出 39.4415 亿元，债务

还本支出 3566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3703 亿元，调出

资金 9065 万元，结转下年 3985 万元，支出总计 274.058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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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平衡。

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24 年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7843

亿元，年底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3703 亿元，其中市本级

10.0324 亿元，大柳塔 1.3379 亿元。

5.政府债务。2024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为 64.2125 亿元，较上

年增加 15.289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25.404 亿元，为限额

27.87 亿元的 91.15%；专项债务余额 38.8085 亿元，为限额 39 亿

元的 99.51%。债务余额控制在上级批准的债务限额之内。

6.“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各部门严格执行“三公”经费只减

不增的要求，大力压缩“三公”经费支出。全年“三公”经费支出

1344.86 万元，较 2023 年 1433.38 万元减少 88.52 万元。

(二)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市本级收入决算情况。市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0.7686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84%。其中：税收收入 122.9973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83%；非税收入 17.7713 亿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99.87%。税收收入：增值税 34.6223 亿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0%；企业所得税 17.5499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99%；

个人所得税 5.4885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99%；资源税 24.3477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98%；城市维护建设税 11.1209 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99.77%；房产税 1.8127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5.41%；印花税 3.0127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99%；城镇土地

使用税 1.8026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59%；土地增值税 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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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24%；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6822 万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98.87%；耕地占用税 20.8164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99.90%；契税 882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16%；环境保护税

228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26%；其他税收收入 59 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 100%。非税收入：专项收入 9.9562 亿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99.96%；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4004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78%；罚没收入 1.6299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99%；国有资

本经营收入 1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国有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收入 1.5618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48%；其他收入 221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33%。

2.市本级支出决算情况。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11.4974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81%。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1520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7.64%；国防支出 240 万元，占公共预算

支出的0.01%；公共安全支出4.7675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2.25%；

教育支出 25.1622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1.90%；科学技术支

出 2.0890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99%；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6.4805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 3.0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9233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9.4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7.5428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3.57%；节能环保事务支出 18.5723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8.78%；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8.9847 亿元，

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8.98%；农林水事务支出 26.8144 亿元，占公共

预算支出的 12.68%；交通运输事务支出 16.1253 亿元，占公共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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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出的 7.62%；资源勘探电力信息事务支出 29.3618 亿元，占公

共预算支出的 13.88%；商业服务业事务支出 3243 万元，占公共预

算支出的 0.15%；金融支出 1796 万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08%；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8669 万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41%；住房

保障支出 8.6735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4.10%；粮油物资储备

支出完成 1703 万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08%；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支出完成 8.52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4.03%；其他支出 148

万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01%；债务付息支出 7450 万元，占公

共预算支出的 0.35%；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2 万元。

3.市本级收支决算平衡情况。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0.7686 亿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45.9605 亿元，上年结余 3990 万

元，调入资金 62.7101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3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6.8838 亿元，收入总计 259.7220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211.4974 亿元，加上解上级支出 36.5306 亿元，调出资金

9065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0324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3566 万元，结转下年 3985 万元，支出总计 259.7220 亿元，收支

平衡。

(三)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决算情况。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5.6886 亿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98.0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5.5108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5.0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1034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 7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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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决算情况。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16.0328 亿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92.41%。其中：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3.3063 亿元，占

基金支出的 20.62%；农林水支出 759 万元，占基金支出的 0.47%；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39 万元，占基金支出的 0.59%；其他支

出 11.6502 亿元，占基金支出 72.66%；债务付息支出 8932 万元，

占基金支出的 5.57%；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33 万元，占基金支出的

0.08%。

3.收支决算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 5.6886 亿元，加上级

专项补助收入 7221 万元，上年结转 1.2758 亿元，调入资金 9065

万元，新增债券转贷收入 12.6485 亿元，基金收入总计 21.2415 亿

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16.0328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上级支出

515 万元，调出资金 2.8122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1.0285 亿元，收

支相抵年终结余 1.3165 亿元，全部结转 2025 年继续使用。

(四)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决算情况。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5.6433 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97.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5.5108 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928 万元；污水处理

费收入完成 397 万元。

2.支出决算情况。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16.0328 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92.41%。其中：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3.3063 亿元，

占基金支出的 20.62%；农林水支出 759 万元，占基金支出的 0.47%；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39 万元，占基金支出的 0.59%；其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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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1.6502 亿元，占基金支出的 72.66%；债务付息支出 8932 万元，

占基金支出的 5.57%；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33 万元，占基金支出的

0.08%。

3.收支决算平衡情况。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5.6433 亿元，

加上级专项补助收入 7221 万元，上年结转 1.2758 亿元，调入资金

9065万元，新增债券转贷收入12.6485亿元，基金收入总计21.1962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16.0328 亿元，调出资金 2.7669 亿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上解上级支出 515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0285 亿元，

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3165 亿元，全部结转 2025 年继续使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决算情况。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83.72 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其中：利润收入26亿元，股利股息收入57.72

亿元。

2.支出决算情况。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24.0512 亿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43%。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

本支出 1042 万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支出 20.8010 亿元，其他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款）3.1460 亿元。

3.收支决算平衡情况。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83.72 亿元，上年结余 5388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1198 万元，收

入总计 84.3786 亿元。安排支出 24.0512 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使用 59.9432 亿元，年终结余 3842 万元。

(六)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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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决算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9.0731 亿元，其中：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4.9123 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4.1608 亿元。

2.支出决算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7.1228 亿元，其中：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3.1770 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3.9458 亿元。

3.滚存结余情况。2024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9.0731

亿元，支出 7.1228 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1.9503 亿元，加以前年度

滚存结余 29.3414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31.2917 亿元。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预算数、调整预算数、决算数及其对比分析

详见附表。

二、2024 年预算执行效果和落实市人大决议情况

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的要求，

市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神木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和神木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各

项决议，较好完成了各项工作。

（一）预算执行承压奋进，核心指标稳中有进。2024 年，面

对煤炭市场波动带来的收入压力，我市严格对标市人大预算决议要

求，以“稳收支、保民生、强监管”为核心推进预算执行，紧扣市

人大批准的 2024 年财政预算和调整预算及绩效目标，精准应对收

支挑战。收入端虽受煤炭价格波动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较上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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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但通过争取一般债券资金 3 亿元，专项债券资金 11.62 亿

元，置换债券转贷资金 1.0285 亿元，榆林市综治项目应急排险治

理工程补助资金 5 亿元，有效填补收入缺口，保障预算框架总体可

控；支出端聚焦发展急需，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预算执行既严守

刚性约束，又灵活适配实际需求。

（二）重点领域保障有力，资金效能显著提升。持续强化全市

重点项目财力支撑，始终坚守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坚决兜牢基

层“三保”底线，在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更充分兼顾

民生保障。一是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全年共计安排基本建设项目资

金 65.75 亿元。二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2024 年“三保”支出共

计 43.17 亿元，其中保工资 31.34 亿元，保基本民生 6.94 亿元，

保运转 4.89 亿元。全年向各类困难群众、弱势群体发放救助帮扶

资金超 2.3 亿元，向农村幸福院、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民办

养老机构等共计发放运营补助 5500 余万元。同时，联合教育主管

部门改善偏远区域、特殊人群教育教学环境，全年共计统筹资金超

3 亿元，此外核拨 5.36 亿元用于十五年免费教育保障，惠及 10.9

万人。三是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全年下达“三农”领域各项资金共

计 9.51 亿元，其中：安排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58 亿元、和美

乡村建设资金 4.98 亿元、村级公益事业专项资金、革命老区建设

资金、及其他涉农项目资金共计 1.95 亿元，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改善农村居住和生产环境，守牢农、林、水、牧政策红线。

（三）财政风险防范化解，担当效能显著提高。主动防范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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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风险，保障资金合理高效使用。一是稳步推进财会监督工作。

组织开展财经纪律重点问题自查与复查，围绕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

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监督检查、预决算公开情况专项检查、财

政内部监督检查、农业系统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检查和重点

建设项目监督检查等 6 个方面开展工作，针对发现问题及时印发通

报，督促相关单位完成整改。二是着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全年累

计化解债务 2.19 亿元，化解后全市法定债务为 64.22 亿元，隐性

债务为 17.62 亿元，通过债务监测平台系统分析，无新增隐性债务

及违法违规举借政府债务情况。严格落实债务管理要求，政府债务

余额控制在市人大批准的限额内，与全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的

态势相统一。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保持合理水平，为应对突发支

出提供了坚实缓冲。三是推进中小企业账款清欠。积极落实省市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部署，聚焦工程款拖欠问题，制定细化清欠方案并

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排查拖欠企业账款情况，切实杜绝各类财政风

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四是持续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继续完

善预算绩效管理“1+7+N”制度体系，高质量完成项目入库事前绩

效评估、部门镇街综合绩效评价工作。2024 年我市开展的 10 个重

点绩效评价不仅涉及部门镇街整体工作，还包括民生、公共服务等

诸多领域，资金规模达到 92.74 亿元。

三、强化问题导向，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2024 年，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总体良好，但仍然存在一些困难

和问题。一是风险防控压力加大。收入下滑背景下，政府债务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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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高效使用等风险隐患上升，财政运行监测预警机制对收入短期

大幅波动的应对能力有待加强。二是受财税体制改革影响，资源税

地方分成比例降低、榆林市二次集中财力等政策使我市在完成收入

持续稳定增长过程中面临较大挑战。三是预算管理精准性不足依然

存在，与中省提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

和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个别单位

在个别环节上表现不足。对照先进地区经验，我市在支出标准体系

建设上仍有差距，预算编制与执行衔接不够紧密。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积极抢抓机遇，用好增量政策，

积极开源增收，不断优化结构，深入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改革试点，

增强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充分发挥财会监督职能，充分调动各方面

力量，2025 年以来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市财政部门将坚决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全面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决议要求，

在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严格执行市人大批准的预算，科学研判经

济财政形势，积极应对外部挑战，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

财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我市新发展格局。

以上报告，提请审议。


